
证券代码:000090�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7-38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以书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

会议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向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请委

托贷款及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东部支行向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梧桐山隧道有限公司分别申请委

托贷款人民币

3

亿元和

2

亿元

,

期限

2

年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该议案内容同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召

开时间另行通知。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总部增设纪检监察室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监事会工作

,

整合监督资源

,

提升监督整体效能

,

董事

会同意在集团总部增设纪检监察室

(

监事会办公室

),

由原来的

9

个部门

,

调整为

10

个部门。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备查文件

1

、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7-39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向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申请委托贷款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健集团”、“公司”

)

所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市

政工程总公司

(

以下简称“市政总公司”

)

拟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

(

以下简

称“中行深圳东部支行”

)

向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盐田港集团”

)

及其子公司

深圳梧桐山隧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梧桐山隧道公司”

)

分别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

3

亿元和

2

亿

元

,

期限

2

年

,

由天健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7

年

7

月

24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向深

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及担保的议案》

,

本项委托贷款及担保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

通知。

二、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市政总公司分别与盐田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梧桐山隧道公司拟订立《委托贷款合同》。委托

贷款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借款人

:

市政总公司

2

、委托贷款人

:

盐田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梧桐山隧道公司

3

、代理人

:

中行深圳东部分行

4

、借款金额

:

人民币伍亿元整。其中

:1)

盐田港集团

3

亿元

;2)

梧桐山隧道公司

2

亿元。

5

、借款期限

:

两年。以实际收到借款的时间为准

,

借款到期日相应提前或顺延。

6

、借款利率

: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

浮动利率

,

按月浮动。

7

、借款利息支付方式

:

每月计息一次

,

贷款利息由代理人从借款人存款账户中直接扣收。

8

、借款用途

:

用于深圳天健公馆项目建设费用。

三、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为市政总公司申请的上述委托贷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保证责任

,

并就担

保事项与盐田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梧桐山隧道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保证范围为

:

《委托贷

款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

,

包括债务本金及利息、罚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其他应支付的费用以及应由保证人承担但实质上由债权人垫付的其他费用。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被担保人

(

借款人

)

注册信息

1

、单位名称

: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2

、成立日期

:1983

年

10

月

8

日

3

、注册资本

:100,800

万元

4

、注册地址

: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和平东路港之龙科技园科技孵化中心

6

楼

D

、

G

区

5

、法定代表人

:

尹剑辉

6

、公司类型

:

独资

(

股份公司投资

)

7

、主营业务

:

市政工程和建筑施工

经营范围

:

大型市政工程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承建

(

包括房建、公路、机场、地铁、桥梁、水电

设备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

)

8

、股东情况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股权结构图

:

9

、信用等级状况

:AA

10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27.38

亿元

,

负债

105.54

亿元

(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59.61

亿元

,

流动负债总额

91.48

亿元

,

非流动负债总额

14.06

亿元

),

净资产

21.85

亿

元

,

资产负债率

82.85%

。

2016

年营业收入

39.16

亿元

,

利润总额

1.08

亿元

,

净利润

-0.55

亿元。

(

二

)

项目情况

深圳天健公馆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六路与侨香四道交汇处

,

交通便捷

,

生态环境

较好

,

是安托山片区核心居住区。该项目用地面积为

6,726.32

㎡

,

总建筑面积

62,488.69

㎡

,

项目拟

建设成为集商业、居住为一体的高端综合项目。

五、《保证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担保生效时间

:

保证担保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

2

、担保方

:

深圳市天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3

、被担保方

: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4

、担保方式

:

公司为市政总公司申请的上述委托贷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的保证

责任。

5

、期限

:1)

主合同项下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

主合同项下的贷款被宣布提前到期的

,

自到期日起两年。

6

、担保范围

: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全部债务

,

包括债务本金及利息、罚息、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费用、其他应支付的费用以及本合同项下应由公司承担但实质上由盐田港集团及

其子公司梧桐山隧道公司垫付的其他费用。

六、对申请委托贷款及担保事项的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公司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因业务发展

,

向盐田港集团及其子公司申请委托贷

款及担保事项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深圳天健公馆项目预计收益情况良好

,

能够确保偿债能

力

,

且公司能有效控制项目经营管理风险

,

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可控。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

同意公

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市政总公司通过中行深圳东部支行向盐田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梧桐山隧道

公司分别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

3

亿元和

2

亿元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贷款及担保事项有利于保证公司发展所需的资金

,

促进公司主业的持续稳定与发

展

,

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已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

,

能有效防范担保风险。

2

、贷款利率合理

,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盐田港集团与天健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

该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市政总公司通过中行深圳东部支行向盐田港集团及其子

公司梧桐山隧道公司分别申请委托贷款人民币

3

亿元和

2

亿元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74.29

亿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118.11%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

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八、其他事项说明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双方将正式签署委托贷款及保证担保合同

,

合同主要内容由公

司与委托贷款人共同协商确定。涉及本次委托贷款及担保事项的相关合同文本的签署等具体

事宜

,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 神州B� � � �公告编号:2017-063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3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通知情况

:

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及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公告编号

:2017-055)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61),

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

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

二

)

会议召集人

: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7

年

7

月

24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30

起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4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7

月

23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3

号神州长城大厦一楼会议室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

六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公司副董事长李尔龙先生

(

七

)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7

年

7

月

18

日

15:00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

面形式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本公司依法聘请的见证律师

;

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

其他人员。

(

八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

,

代表股份

596,937,74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5.1503%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

代表股份

596,859,04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5.1456%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4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78,7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数

的

0.0046%

。

(

二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

,

代表股份

596,937,740

股

,

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1.6146%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

代表股份

596,859,040

股

,

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09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

代表股份

78,700

股

,

占公司

A

股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

(

三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代理人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0

人

,

代表股份

0

股

,

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副董事长职务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

） 反对（股）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

弃权比例

（

％

）

与会全体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

并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 弃权比例（

％

）

与会全体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获得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股）

同意

（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 反对比例（

％

） 弃权（股）

弃权比例

（

％

）

与会全体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获得通过。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股）

同意

（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

反对比例

（

％

）

弃权（股）

弃权比例

（

％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关联股东陈略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股）

同意

（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 反对比例（

％

） 弃权（股）

弃权比例

（

％

）

与会全体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获得通过。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代表股份（股）

同意

（股）

同意比例

（

％

）

反对（股） 反对比例（

％

） 弃权（股）

弃权比例

（

％

）

与会全体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９６

，

９３７

，

７４０ ５９６

，

９２９

，

６４０ ９９．９９８６ ８

，

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下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１３

，

４８３

，

１８４ １３

，

４７５

，

０８４ ９９．９３９９ ８

，

１００ ０．０６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０

Ｂ

股股东

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2

、律师姓名

:

林文捷律师、王碧青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信达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文件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7-0057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上午

09:00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

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

,

实参加董事九人

,

达到法定人数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

,

放弃此次增资

优先认缴权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自身情况和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现状

而做出的决策

,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7-0059)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公告。

鉴于本议案相关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郭现生、韩录云、郭钏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融资方式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公司终止了原计划通过天津股权交易所备案

,

由中洲财富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承销发行不超过五亿元私募债券的相关业务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实际已发行

10,

305

万元。

为保证公司的相关项目的有序推进

,

同意公司通过无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备案

,

由钜亿

(

上

海

)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销发行不超过肆亿元私募债券业务

,

其中

:

贰亿元人民币的私

募债券业务的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

,

贰亿元人民币的私募债券业务的期限为不超过

24

个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和林州琅赛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

同

意公司为其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各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

期限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7-0060)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7-0058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

体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三人

,

实参加监事三人

,

达到法定人数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

:

同意公司放弃参股公司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优先认

缴权

,

放弃此次增资优先认缴权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自身情况和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的经营现状而做出的决策

,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7-0059)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议

,

监事会认为

: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和林州琅赛科技有限

公司在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各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

民币

,

期限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7-0060)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7-005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参股公司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辽宁通用”

)

因符合辽宁省产业

(

创业

)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扶持的科技创新项

目

,

辽宁省产业

(

创业

)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拟以人民币

1,000

万元出资辽宁通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

,

公司对此次辽宁通用增资享有在同等条件和价

格下的优先认缴权。

2017

年

7

月

24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

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放弃公司享有的本次辽宁通用增资优先认缴

权。截至本公告日

,

辽宁通用的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49%

的股权。此次增资完成

后

,

辽宁通用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21,000

万元

,

公司持有辽宁通用的股权比例将由

49%

变更为

46.67%

。

因公司董事郭钏先生担任辽宁通用副董事长职务

,

所以本次公司放弃辽宁通用增资的行

为构成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

,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辽宁通用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

住 所

:

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工业园区

3.

法定代表人

:

包宏

4.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亿元整

5.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14

日

6.

营业期限

:2011

年

7

月

14

日至

2041

年

7

月

14

日

7.

经营范围

:

煤矿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

煤矿机械设备检修

;

设备租赁

;

机械加工

;

铆焊加工

;

煤机产品检验检测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煤炭销售

;

矿山机械、重机设备研发、制造与销

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8.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

单位

:

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资产

３８３

，

６７７

，

５３１．４４ ３８４

，

２９５

，

９２９．９７

２

负债

１７７

，

２３１

，

４８６．０２ １７５

，

８６６

，

５８０．５８

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６

，

４４６

，

０４５．４２ ２０８

，

４２９

，

３４９．３９

４

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６４９

，

２３４．３０ ７２２

，

３５８

，

０７３．８５

５

净利润

１

，

４６４

，

７５８．３５ １

，

９８３

，

３０３．９７

注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的基本情况

辽宁省产业

(

创业

)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推动地区产业转

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发展

,

拟以股权投资方式予以支持

,

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入股辽宁通用

(

其中

,

人民币

1,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

余额人民币

0

元计入资本公积

)

。

四、董事会审议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事项的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放弃辽宁通用增资优先认缴权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有

6

人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

,

辽宁通用的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增加至

21,000

万元

,

公司持有辽宁通

用的股权比例由

49%

降至

46.67%,

辽宁通用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辽宁通用此次增资

,

有利于提升其盈利能力

,

有效的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

增强了辽宁通用

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放弃此次辽宁通用增资优先认缴权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自身情况和辽

宁通用的经营现状而做出的决策

,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公司放弃此次增资优先认缴权

,

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

力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关于放弃优先认缴权的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放弃此次辽宁通用增资优先认缴权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的原因具备合理性

,

因此

,

我们同意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放弃此次辽宁通用增资优先认缴权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自身

情况和辽宁通用的经营现状而做出的决策

,

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方向和长远利益。公司在本次

辽宁通用增资中放弃行使优先认缴权

,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未来主营业务和持

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

,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放弃对此次辽宁通用增资优先认缴权。

七、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7-0060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重机矿建”

)

和林州琅赛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琅赛科技”

)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

拟向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各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业务

,

期限一年

,

并由公司

为该项融资业务提供保证责任担保。

2017

年

7

月

24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以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

:

公司名称

:

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9

月

21

日

住 所

:

林州市产业聚集区

法定代表人

:

王忠文

注册资本

:

贰亿伍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

:

矿建工程施工、兼营矿建工程设备零售

;

矿井托管、矿建工程技术服务及煤矿机

械租赁服务

;

建筑工程施工。

与公司关系

:

公司持有重机矿建

100%

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

单位

:

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

５３６

，

４３７

，

３０３．３０ ５４９

，

２６４

，

７０５．６５

２

负债

２６９

，

７３７

，

９３４．６７ ２５９

，

３６２

，

８４１．２１

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６６

，

６９９

，

３６８．６３ ２８９

，

９０１

，

８６４．４４

４

营业收入

１６２

，

７３７

，

９４０．３２ ３６

，

０７７

，

２１０．４６

５

净利润

３９

，

３９５

，

９８９．１３ ２３

，

２０２

，

４９５．８１

注

:2016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17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2

、被担保人

:

公司名称

:

林州琅赛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6

日

住 所

:

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

:

郭钏

注册资本

:

叁仟柒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

:

从事液压支架用阀及电液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及服务。

与公司关系

:

公司持有琅赛科技

67%

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

单位

:

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

３９

，

１２５

，

４７４．５２ ３８

，

２６９

，

７３４．４５

２

负债

６

，

３７８

，

０８０．２６ ５

，

５５７

，

０５１．７１

３

所有者权益

３２

，

７４７

，

３９４．２６ ３２

，

７１２

，

６８２．７４

４

营业收入

５

，

２４６

，

０９０．４４ １

，

４８５

，

０１７．９６

５

净利润

－７０３

，

１７３．６２ －３４

，

７１１．５２

注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

,

认为

:

上述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平稳

,

资信状

况良好

,

为其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

本次对重机矿建和琅赛科技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未提供反担保

;

为支持其子公司业务发展

,

同意公司为重机矿建和琅赛科技在林州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各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业务

,

期限为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50,511,364.41

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总资产的

8.30%,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18.59%

。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

披露程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 � �公告编号:2017-030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进行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裕煌贸易”

)

通知

,

裕

煌贸易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了补充质押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广州市裕

煌贸易有

限公司

否

５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２．２２％

质押担保

合计 ———

５００

万股 ——— ——— ———

２２．２２％

———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225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21%;

累计被质押

2250

万股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21%

。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7--060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形式发

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在报喜鸟大楼三楼会议

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

的董事人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公司监事会成

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志泽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017

年

7

月

18

日，公司完成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授予

登记股份

14,410,000

股。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248,875,008

股变更为

1,263,285,

008

股，注册资本由

1,248,875,008

元变更为

1,263,285,008

元。因此，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中

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关于上述章程修改及相应工商变更事项

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7月25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公告编号：2017-030

债券代码：112238�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收到董事会

秘书彭庆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动原因，公司董事会秘书彭庆伟先生提出辞去董

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彭庆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彭庆伟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规范运作等发挥了积极作

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彭庆伟先生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彭庆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62,258

股，彭庆伟先生承诺，将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对所持股份进行管理，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在其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

2017

年

3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及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公司将在申报离任后

2

个交易日内办理其股份锁定相关事

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会指

定副总裁方东红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聘任新的董事

会秘书。彭庆伟先生离职后，其协助董事长分管的董事会事务、公司股证事务由副总裁方东

红先生协助董事长分管，协助总裁分管的文秘档案、行政后勤及法律事务由副总裁李伟先生

协助总裁分管。

方东红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755-25863809

传真：

0755-25863012

邮箱：

szzygp@126.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2014

号振业大厦

11

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635� � �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201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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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告知：

该公司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11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3%

）质押给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作为续借款之出质，具体情况如下

:

原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的

10200

万股已经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撤销质

押。 此次重新进行新的质押共计

11000

万股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

,

质押期限自

2017

年

7

月

21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止。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495,993,859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80%

。此次股份质押后累计股份质押数

449,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5.22%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此次质押是为融资需要， 且该公司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质押不会存在导致本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 该公司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并及时通知本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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